
2017 年「桃園攝影藝術獎」攝影比賽報名表  

姓名     編號：  

題名     

電話     

E-mail：     

住址     

【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】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，同意將得

獎作品之著作權讓與「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」，謹此聲明。  

 著作權讓與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)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  

   

   

(參賽寄件人住址、姓名、電話)  

    

32048 中壢市民族路二段 114 號  

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 

    桃園攝影藝術獎主席 李後民先生 收  

   

 
2017 年桃園攝影藝術獎 Calendar  

收件截止日期/Closing Date   2017 年 11 月 25 日  

評審日期/Judging Date   2017 年 12 月 2 日 下午 1:00  

頒獎日期/Prize Presentation   2018 年 3 月 11 日  上午 10:00  

  


